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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

本标准旨在规范以连续或非连续纤维增强热固塑料为基本材质的各类制品的性能。

本标准定义了这类制品的制造、认可及质检规程。

2. 适用范围

除了聚酯水容器，隔音/隔热层压品，本标准适用于所有铁路车辆制造用产品。

3. 引用标准

NF A 35-573


NF C 20-455


M 88 301



NF A 35-574


NF F 01-802


P 92 501



NF B 38-205


NF F 01-803


T 30 015



NF B 38-301


NF F 16-101


NF T 30 038


NF T 30-049


NF T 51-071


NF T 54 359


NF T 30-064


NF T 51-113


NF T 57 050


NF T 51-056


NF T 51-223


NF T 57 100


NF T 51-058


NF T 54-358


NF T 57 105

NF T 57-106


NF T 57-109


NF X 10-702


NF T 57-107


NF T 58-001


NF X 70-100


4. 定义

4.1 材料
热压用模压混合料
一种纤维增强聚合物模压预混料。采用合适的成型技术，专用于模压。根据成份和制品的不同，可分为：

· 片状模压料，SMC（Sheet Moulding Compound）

· 模压用料团，DMC（Dough Moulding Compound）

· 模压用料块（一种为制得更具粘性的产品而使用增稠剂的模压用料团），
BMC（Bulk Moulding Compound）

胶衣（gel coat）

一层富含树脂的表面层，可以加纤维或者不加。该层在其它叠层铺涂前（即层压操作前）涂置于阴模上。该层可着色，也可不着色，用于保护叠层。
镶嵌式胶衣（top coat）

树脂层，加纤维和/或着色。该层涂置时间为：在层压后或层压过程中，但必须在表面固化前。
4.2 成型技术

热压法
用增强纤维和催化树脂或用SMC、BMC、DMC型模压用预混料填充模子。

在合箱时，物料流动并充满整个模子并在温度作用下聚合。

防腐层法

该层用于保护机械层免受可能的腐蚀侵害。通常由短切纤维、玻璃鳞片或其它材质组成。树脂含量较高：重量比从65%到75%不等。

低压喷射法

将预制好的增强材料安置于阴模内，随后合上阳模。这样就可得到所希望的间隙空间。此时以2~4bar的低压喷射模具。

真空喷射法

这是一个将真空与喷射相结合的工艺过程。

真空模压法
将增强材料与模具置于模子下半部，然后合上另一半模子。使用真空环境取出模具、浸润增强材料。

高压模压喷射法

热塑塑料常用方法，适用于以短切纤维为填充物的热固性树脂。

冷挤法

增强材料与一个快速聚合式模具在两个模子间受挤压。利用这种工艺可获得两个光滑的表面。

拉制法

通过一个可生成预选型状的定型器抽取树脂预浸渍增强丝的过程。吐丝机头采取合适的供暖方法可保证增强丝快速聚合。

手糊法

在阴模或阳模上手工制作涂层。

采用的方式可以是：

a. 使用滚筒刷或毛刷铺置增强材料叠层，安放模具；

b. 喷涂；

c. 模型与增强材料同步喷涂。

5. 分类

本标准所涉及的各类制品，根据其用途分为A、B两类。

A类又分为3小类，B类分为2小类

A1：车顶内部制品

A2：车壁内部及座椅内部制品

A3：地板内部制品

B1：外露外部制品

B2：非外露外部制品

6. 构成材特性
6.1 模具
只可使用以下五类材质：

· 聚酯类polyester

· 乙烯基酯类vinylester

· （苯）酚类phénolique

· 环氧化物类époxydique

· 异丁烯类méthactylique

任何新材质的采用均需客户认同。

6.1.1 熔点（熔为玻璃浆）

在13.2.1规定的条件下测定熔点。测量值不应低于模具制造商提供的数值超过3℃。后者数值应大于65℃。

6.1.2 含水量

对尚未成型的模具按13.2.2的规定测定含水量，数值不应大于

— 聚酯类

1000ppm

— 乙烯基酯类
1000ppm

— 环氧化物类
1000ppm

· 异丁烯类：保留

（苯）酚模具不受此条款牵涉。

6.2 填料和颜料

6.2.1 填料

使用何种类型的填料在此不作硬性规定，但填料性能必须符合本标准规定。

6.2.2 颜料

如订单未要求使用有色树脂，则在层压操作时如需使用有色树脂则必须经客户认同。

6.3 增强材料

6.3.1 选择

只能在以下范围内选择：

· E或R玻璃纤维

· 防腐面层需用C玻璃纤维
· 高模量或高强度碳纤维

· 芳香族聚酰胺纤维

6.3.2 纤维和丝

内脱模剂始终与所用模具相配。

6.3.3 织造

只要与产品的设计和结构相适应，可采用任何织造方法。经纱、纬纱正确编织，无结扣、撕裂、异质及其它任何会导致叠层物理机械性能变质的异常。

叠层的物理机械性能在标准NF B38-205及NF B38-301中均有规定。
编织型或非编织型增强纤维的公差极限应符合：

· 就表面质量和宽度而言，标准NF B38-205和标准NF B38-301

· 就厚度、长度及丝的数量而言，标准NF B38-205

纤维的机械剪切、排放或人工剪切、排放均应符合标准NF B38-301。

6.4 夹层结构用材

6.4.1 蜂窝材

所用蜂窝材不应受到来自模具的、会导致蜂窝材损坏或尺寸变形的任何化学侵袭。

如因制造原因出现薄膜，则应将薄膜去除以利于叠层交织结合。

蜂窝材不应是粉末状或易碎性物质

尿素—甲醛泡沫及所有含石棉的蜂窝材禁用。

6.4.2 纤维材

所用纤维材应是木质（如轻木）或以木为基础的（如胶合板）材料。

6.4.3 蜂窝

蜂窝可以是金属质地、塑料质地或（苯）酚浸渍的牛皮纸制成。

蜂窝应交客户认同。

6.5 插入件
如果插入件是金属质地，则应用奥氏不锈钢制成，符合标准NF A35-573和NF A35-574。

金属插入件的表面处理及其固定方式应符合文件M88-301分册的规定。

7. 结构特性
7.1 外观

7.1.1 一般制件

在14.1定义的条件下，制件不应有以下缺陷。缺陷定义见标准NF T57-100。

· 火山型凹坑

· 鳞片

· 外露纤维

· 易碎区域

· 起泡

制件边缘应垂直、光滑、无裂片

截边断面应覆有镶嵌式胶衣（top coat）

7.1.2 装饰性制件

装饰性制件的外观可以是：

· 胶衣（gel coat）

· 镶嵌式胶衣（top coat）

· 油漆层

颜色应符合由客户定义的颜色样品初级对比表。

光亮度应符合订单要求。

在标准NF T57-100定义的条件下，制件不应有以下缺陷：

· 刮痕

· 鳞片

· 针孔状区域

· 黏性外观

· 异质或污点

· 粉末

· 烧痕

7.2 品质

在14.2定义的条件下，制件不应有以下缺陷：

· 裂缝

· 断口

· 浸渍不佳的纤维

· 拉轧不佳

· 直径大于3mm的夹杂物（气泡）。最多只能有连续两个相连的夹杂物。

在14.2定义的条件下，测定的空心度应低于2.5%
7.3 尺寸

尺寸误差由客户定单明确规定。误差测量按14.3规定的条件进行。

如定单未明确误差，则遵守以下数值：
· 宽和长：额定值的±1%

· 厚

若厚＜5mm：额定厚度的±15%
若厚≥5mm：额定厚度的±10%
· 平面度：±2mm/m
· 边缘直线度：±1mm/m
7.4 颜色耐紫外线强度

该性能与B2类制件无关。
在14.4定义的条件下测定颜色耐紫外线强度最低值。该值至少应等于6。

7.5 抗刮强度

该性能与B2类制件无关。

在14.5定义的试验条件下，0.5牛顿的负荷所造成的刮痕宽度应低于50μm。
7.6 剥离强度

在14.6定义的试验条件下，试件不应出现鳞片状剥落或裂缝。

7.7 耐磨强度

在14.7定义的试验条件下，磨耗质量应低于50毫克，对于地板材，该值为25毫克。
7.8 外覆层粘附强度

该性能只涉及涂有油漆的制件。

在14.8定义的试验条件下，检验粘附强度。

在分区控制和粘附着强度补充实验完成后，整个油漆体系的油漆薄膜被分成格子的部分在裸眼观察下（如需可进行修正）应呈现0级或1级外观。

7.9 抗弯强度

在14.9定义的试验条件下，在两个方向上抽取试件进行抗弯强度测试。

分别对原始状况下的和经过14.9定义的热水处理后的制件进行测试。

表1给出了认可试验应获得的数据。

系列试验测得的数据不应低于认可试验相应数据超过10%
表1
	制  件
	原始状况下的

抗弯强度
	热水处理后的

抗弯强度变化

	
	最  小

平均值Rm
	最  小

单个值R
	

	模铸制件

（热压）

（高压喷注）
	110 Mpa
	80 MPa
	△R/R≤12%

	其它制件

(手糊)
(冷压)

(低压喷注)
	150 MPa
	110 MPa
	如150MPa＜Rm≤200Mpa

△R/R≤12%
如Rm＞200Mpa

△R/R≤18%


7.10 耐候性
该性能只涉及B1类制件。
在14.10定义的条件下检验制件。检验完毕后，制件：
· 应无粉末；

· 剥离强度、耐磨强度、抗弯强度不应低于原始状况下的数值超过20%；

· 外覆层粘附强度（如存在）应与原始状况下的数值一致。

7.11 聚合度

交货时如客户要求，需按14.11的要求检验制件聚合度。

聚合度应≥95%
7.12 阻燃性

7.12.1 火中反应等级、防烟等级

制件的火中反应等级（M或I）和防烟等级应符合标准NF F16-101。
7.12.2 含氧指数

只有在进行系列试验时方可按14.12.2定义的条件确定含氧指数。

该指数应至少等于：

· 45，适用于火中反应等级要求为M1的制件

· 32，适用于火中反应等级要求为M2的制件

· 28，适用于火中反应等级要求为M3的制件

8. 制造

8.1 工艺

可使用任何工艺。但是，若采用低压喷注，制造商必须在进行批量生产前取得客户同意。

8.2 制造规程

8.2.1 胶衣（gel coat）

8.2.1.1 一般制件

如制件覆有胶衣，则胶衣厚度应在0.1～0.3mm之间。

8.2.1.2 耐磨制件

对于耐磨制件（如地板），胶衣厚度应≥0.5mm。胶衣应填有微玻璃球且第一层树脂着色应与胶衣一致。

8.2.1.3 外部用制件

外部用制件须覆有一层厚度为0.3～0.5mm的胶衣，即使该制件仍需油漆。

8.2.1.4 车壳

胶衣应着以与制件外表主色一致的颜色。对于高速列车而言，耐冲击的低位部分应全部着以与胶衣色彩一致的颜色。

对于小批量（数量待与客户商定）的制件，胶衣的着色可以与最终主色不同。

8.2.2 油漆
制件如需油漆，比如

· 以模压化合物为材料的制件

· （苯）酚模具制作的制件

· 需与整车保持颜色一致的外部用制件

· 耐候性制件

· 多色彩制件

· 在外观形状上要求进行油漆的制件

则油漆工艺需符合客户要求。

8.3 贮存规程

8.3.1 树脂和添加剂

液态树脂使用前后均应贮存于密封容器中（不漏气不漏水）。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容器都不应暴露于恶劣天气环境中，不能置于温度超过+20℃的环境中，尤其不能置于温度超过+25℃的环境，哪怕放置时间仅为几个小时。

如果贮存时期较长，则在制造产品尤其是模具时，在使用前应搅动，以避免带入气泡。

8.3.2 夹层结构用增强材料及用材

夹层结构用增强材料及用材应贮存于清洁场所，避免恶劣天气。

它们应原封包装，至少与地表隔离0.20米贮存。不能置于光线直接照射下。使用前应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至少36小时的温湿度调节。调节环境的温湿度数值见8.4.1与8.4.2。

8.3.3 模压预混料

按供应商定义的条件贮存。如没有相应指示，贮存温度应等于20℃±2℃

8.4 使用规程

8.4.1 温度

不论所用模具或使用程序如何，场地最低温度为+18℃。

8.4.2 大气湿度

大气湿度最大值为11.6（克水/公斤干燥空气），对于模压预混料例外。当湿度达到该极值时，应采取烘干措施。

8.4.3 概述

模具温度不应低于+15℃。

增强材料，不论其为何种类型，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均应配带清洁干燥的手套搬运。

任何被水或溶剂污染的增强材料必须有步骤地除去。编织型增强材料不得存在任何损坏（撕裂、线圈脱落等）

对于蜂窝状、纤维状夹层材料，其表面绝不允许存在任何损坏或污浊。如有意外发潮，应对表面进行烘干处理直至潮湿迹象完全消失。

层压制品的制作必须是一次性操作成功。也就是说，在模具聚合后，不允许有若干次、在时间上错开的层压操作。

然而，如因尺寸原因或出于技术方面特殊且必须的考虑，需要在时间上错开进行层压操作，则需由制造商负责实施工艺可行性试验，以证明在此工艺下制造的产品仍然符合本标准。

如果制件生产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脱模阶段（尤其是手糊制作），那么只要制件的最低硬度达不到25Barcol就不能进行脱模操作。分别在十个点测定制件硬度，详见标准NF T 57-106。

如果制件是采用一种不包括自然烘干阶段的工艺制成，那么，如果客户要求，制件应经历一个后期聚合阶段。该阶段的循环温度则应由模型供应商明确指明。对于某些制件而言，这一烘干阶段需使用定型器。

上述最后一种工序只适用于以SMC、DMC和BMC型热压用模压混合料为原料制成的产品。

8.5 修补

经客户同意，可对公差性缺陷进行修补，但内在性缺陷（如气泡）不可修补。

操作时应使用与待修补层化学成份一致的产品进行修补。

修补操作只能在未经后期聚合的制件上进行。

对于任何一次修补案例，制造商须拟定系统的修补操作文件。

文件包括：

· 公司名称及地址

· 修补方法的详细描述，包括：

— 制件标号

— 所用模具（属性及名称编号）

— 增强纤维，填料或蜂窝体（属性、单位体积质量）

— 修补层数及其每层铺涂方向

9. 标识

每件产品，在组装完毕后，在某一不易察觉处，用不可擦去的字迹做以下标识：

· 制造商标

· 制造日期（月份、年份后两位数）

· 产品在该批次中的编号

10. 认可程序

认可程序由标准NF F01-803定义。

10.1 制造商认可

凡属本标准范围的产品，均只能由被客户认可的制造商提供。

10.2 产品认可

客户同意批量生产开始前需进行临时认可。只有当表3中所有的型式试验结论是积极的，方可宣布临时认可通过。

量产后的制件，只有在车载无故障运行两年后，方可宣布最终认可。

颜色（胶衣）不同、性质不同或组成材（模具和增强材料）比例不同的制件应分别接受认可检验。

同一认可对于属于同一类型，厚度≤4mm的制件均有效。

如厚度大于4mm，但在0.5倍厚与1.5倍厚之间，且属于同一类型的制件，同一认可仍然有效。

不过在表2中，如果第二栏的参量发生变化时，第一栏提到的性能检测依然有效。

表2
	性     能
	变化性参量

	颜色耐紫外线强度
	厚  度

	抗 刮 强 度
	厚  度

	耐 磨 强 度
	厚  度

	抗 弯 强 度
	颜  色

	耐候性
	耐 磨
	厚  度

	
	抗 弯
	颜  色

	防 烟 等 级
	颜  色


如果制造商打算对组成材或制造方法进行更改，则必须通知客户，以便客户在此情况下申请新的认可。

11. 生产质量驾驭和监视

供应商需建立起一个机构，一套方式和方法，以保证生产质量和供货质检。客户应受到在供应商场地所实施的监督、监视、检验等一系列高效率特别措施的保障。

客户根据自身原则规定所坚持的干预方式应在订单中详细说明。
12. 试验

12.1 试验性质

表3列出了所有情况下需由供应商执行的试验和审核。

根据性质，这些试验和审核可分为两类：

· 型式试验

· 系列试验
这两类试验的定义由标准NF F 01-802给出；

型式试验的目的：确定合格性的特定等级。这类试验在执行认可程序时由供应商负责实施。

供应商必须事先将待认可产品的性能及型式试验计划交客户批准。只有当客户在产品性能申报值，试验方法及试验地点等方面表示无异议后方可实施试验。

在认可程序范围内实施型式试验。其间，客户代表全程跟踪。

系列试验的目的：确认技术性能的稳定性。这类试验在每一批产品出炉时由供应商负责实施。除非另有与订单相反的规定，否则系列试验可在客户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实施。但在任何情况下，均须将试验结果告知或交付客户。

12.2 试验结果

如果试验结果不合格，则：

· 若为型式试验，重新评估认可程序；或，如理由充分，拒收相应整批产品；

· 若为系列试验，拒收相应整批产品；

12.3 试验比例

表3给出了实施系列试验时执行审核的次数；

型式试验在执行产品临时认可程序时实施，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重做型式试验：

· 当采用新的制造方式时

· 当产品组成发生变化时

· 当系列试验测得的质量发生偏离时

· 当产品使用寿命出现问题时

· 当客户要求抽样重做时

应客户要求可抽样实施系列试验。

12.4 批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产品，构成同一批次产品

· 类型相同

· 制造程序相同

· 生产用材（模具、胶化层）相同

· 增强纤维相同

· 属同一厚度系列

12.5 样品抽取和试件备制

从一批呈原始状态的产品中抽取试验用样品

按标准NFT58-001的规定切割试验用样品和试件。

对用于同一种试验的试件应集中抽取，数量及尺寸应符合表3。

如客户同意，可采用超过产品额定长度的试件进行试验。试件需按标准T57-050备制模式3.1进行备制。
	审核及试验


	条款
	试件的外形、尺寸(mm)
或质量(g)
或参考标准
	试件数量

	
	
	
	型式试验
	系列试验(批)

	用材符合性
	13.1
	
	1
	1

	熔点（熔为玻璃浆）
	13.2.1
	标准NF T 51-223
	1
	

	含水量
	13.2.2
	按测量工具类型确定
	1
	

	外观和标识
	14.1
	标准NF T54-358

标准NF T30-064
	1


	1

	品质
	14.2
	标准NF T54-358

标准NF T57-109
	1
	1

	尺寸
	14.3
	与产品一致
	1
	1

	颜色耐紫外线强度
	14.4
	40×20×厚度

标准NF T51-058
	1
	

	抗刮强度
	14.5
	100×100×厚度

标准NF T51-113
	4
	

	剥离强度
	14.6
	230×230×厚度

标准NF T54-359
	3
	

	耐磨强度
	14.7
	100×100×厚度

标准T 30-015
	3
	

	外覆层粘附强度
	14.8
	100×100×厚度

标准NF T30-038
	2
	2

	抗弯强度
	14.9
	宽：15mm

长：≥20×厚度

标准 NF T57-105
	每种放置

方向

5
	每种放置

方向

5

	耐候性
	14.10
	标准NF T30--049
	1
	

	聚合度
	14.11
	标准NF T51-223
	1
	

	阻然性

— 火中反应等级

— 防烟等级
— 烟雾浓度

— 气体毒性

— 等级Ⅰ
— 含氧指数
	14.12

14.12.1

14.12.1

14.12.1

14.12.2
	400×300×厚 P92-501*（1）
76×76×厚 标准NF X10-702

1克   标准NF X70-100

标准NF C20-455和NF T51-071
标准NF T51-071
	4

3

3

15
	15









（1）如制件尺寸允许

13. 生产用材审核及试验

13.1 用材符合性

生产商需随每一批产品附上一份用材证书，指明生产用材的各项数据：

模具

· 属性

· 商用名称编号

· 生产批号

· 生产日期

· 供应商姓名、地址

催化剂

· 产品类型

· 商用名称编号

· 供应商姓名、地址

增强材料

· 属性

· 丝型

· 编织法

· 重量

· 粘结剂和内脱模剂的属性及其商用名称编号

· 商用名称编号

· 供应商姓名、地址

蜂窝材、纤维材、蜂窝

· 属性

· 商用名称编号

· 供应商姓名、地址

13.2 生产用材性能

13.2.1 熔点（熔为玻璃浆的温度）

按标准NF T51-223规定的工艺，运用扫描式差动量热术（DSC）分别在结构表面及内芯测量熔点。该熔点不应低于模具供应商提供的数值（在6.1.1中有规定）超过3℃。

测量结果应符合6.1.1

13.2.2 含水量

选用合适的设备和方法测定含水量。

选用何种类型的测量设备需经客户认同。

测量结果应符合6.1.2

14. 结构审核及试验

14.1 外观和标识

于1米远处，按标准NF T54-358检验产品外观。
在执行认可程序或发生争议时，按标准NF T30-064以60º的入射角检验光泽度颜色检验方法为：与客户定义的二级颜色对照表进行视觉比较。

检验结果应符合7.1.1及7.1.2
标识应符合第9章的规定。

14.2 品质

于1米远处，按标准T54-358检验产品状况。

按标准NF 57-109测量空心率。

检验结果应符合7.2

14.3 尺寸

运用与产品体积尺寸相适应且具备足够精度的测量工具测定产品尺寸。

检测结果应符合7.3

14.4 颜色耐紫外线强度

按标准NF T51-058方法B检验颜色耐紫外线强度。
使用符合标准NF T51-056的氙弧光灯。
检验结果应符合7.4

14.5 抗刮强度
按标准NF T51-113检验抗刮强度。

平均检验值应符合7.5
14.6 剥离强度

按标准NF T54-359，同时按下列特定要求，检验剥离强度。

· 所有试件，不论厚度如何，不可粘贴在木纤维板上。

· 安置于金属框架上的试件朝下的一面与支撑金属框架的水平面之间应有足够的距离，以保证试验过程中，在冲击力作用下，试件不与水平面接触。

· 冲击高度为1.75米
检验结果应符合7.6
14.7 耐磨强度

按标准T30-015检验耐磨强度，磨盘来回100次。
试验平均值应符合7.7

14.8 外覆层粘附强度

按标准NF T30-038，同时按下列特定要求，检验外覆层粘附强度。

· 切口度为1mm

· 执行标准NF T30-038定义的粘附强度补充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7.8
14.9 抗弯强度

按标准NF T 57-105在原始状态的制件上检验抗弯强度。
制件应事先用热水处理。处理方法见标准NF T57-107。

水温+100℃，处理持续2小时。

试验速度为5±0.5毫米/分

若厚度h三次测量值中的极值差距超过平均值的1/10，则试件需矫平。

用于抗弯强度试验的试件抽取出来后无需矫平，如确需矫平，则应在完成14.9规定的热水处理后进行。

如果外覆层（胶膜层或油漆）仍可辨认，则在进行试验时，试件放置方向为：外覆层与压头接触，另一面与支座接触。

如果情况相反（即外覆层无法辨认），则试件用量加倍。其中，一半试件将某一面与压头接触，进行试验，而另一半则将同样一面与支座接触，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7.9

14.10 耐候性（恶劣天气）

按标准NF T30-049检验耐候性。
试验循环五十次。

结果应符合7.10

14.11 聚合度

按标准NF T51-223，采用扫描式差动量热术（DSC）检验聚合度。

结果应符合7.11

14.12 阻燃性
14.12.1 火中反应等级，防烟等级

按标准NF F16-101确定火中反应等级（M或I）和防烟等级。

由客户代表在原始状态的制件中抽取样件。随后样件打上印记和编号。

试验完毕后，由特定试验室（客户指定）颁发等级证书，证书上注明试件的印记和编号。

7.12.1的规定需得到遵守。

14.12.2 含氧指数

按标准NF 16-101测定含氧指数。

检验结果应符合7.12.2

15. 包装一标签

凡属于本标准范围内的制件在运输、储存期间必须加以包装以防冲击受损或遭受任何其它形式的损坏。

包装上需贴附牢固标签，指明以下信息：

· 供应商姓名或公司名称，全称不缩写

· 收件人

· 订单号

· 包装内的制件数量

· 制件名称

16. 质量保证

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质保期为3年。

对于安装到新造车上的制件，质保起始期为新车出厂授权证上注明的日期。

附件A
（不构成本标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下是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特别信息

1. 生产质量的驾驶和监督
对SNCF而言，在生产质量监督和产品检查方面，供应商的义务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SNCF对其进行监督的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则由以下两个文件确定：

· 质量规格书SQ900B，第3章。适用于质量保证体系已被SNCF承认符合该质量规格书第Ⅱ编的供应商.

· 质量规格书SQ900B，第4章。适用于其他供应商。

A2

   制造商资格认可

制造商资格认可由工业生产质量部（1）作出。

A3

   型式试验

在认可程序范围内实施的型式试验需由试验和实验室部或由该部指定的实验室实施。
A4

   试验种类

对于质量体系已被SNCF承认符合A1之规定的供应商，试验种类可做变动。在此情况下，供应商与SNCF之间需达成一致，明确试验种类或替代措施，并将其写入质量文件或质量检查计划和相关试验计划中。

A5

   油漆

按材料技术规格书ST-M141的规定确定油漆工艺流程。

A6

   装饰认可

按材料技术规格书STM817的规定定义以下规程：

装饰认可规程，一级对照品构成及保存规程，二级对照品构成及生效规程，装饰材厂内质检规程
A7

   SNCF采购部（3）文件

材料技术规格书

SQ 900B — 生产质量监督：对计划预定提供给SNCF的产品或材料所实施的厂内生产质量监督

— 供应商义务

        — 监督程序

A8

   铁路标准化办公室（4）文件

材料技术规格书

ST-M817   铁路车辆 — 铁路车辆装饰材料准对照品

ST-M141   铁路车辆 — 机动车辆、车厢及其部件的油漆防腐与装饰。

（1） 工业生产质量部：巴黎Suffren大街100#  75732  特别递送企业邮件(cedex)15

（2） 试验和实验室部：Levallois Pemet五月广场6# 92309
（3） SNCF采购部：里昂Waldeck Rousseau大街29# 69476  特别递送企业邮件(cedex)06

（4） 铁路标准化办公室（BNCF）：巴黎Traversiere大街15# 75571  特别递送企业邮件(ce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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